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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》，已经 2021年 6月 18日国

家税务总局 2021年度第 2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

2021年 8月 11日起施行。 

国家税务总局局长：王军 

2021年 7月 12日 

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

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》，保障税收法律、行政

法规的贯彻实施，规范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，强化监督制约机

制，保护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）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税收征

管法实施细则）等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稽查局办理税务稽查案件适用本规定。 

第三条 办理税务稽查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
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效率的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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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税务稽查由稽查局依法实施。稽查局主要职责是依法

对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、扣缴义

务情况及涉税事项进行检查处理，以及围绕检查处理开展的其他

相关工作。稽查局具体职责由国家税务总局依照税收征管法、税

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和国家有关规定确定。 

第五条 稽查局办理税务稽查案件时，实行选案、检查、审理、

执行分工制约原则。 

第六条 稽查局应当在税务局向社会公告的范围内实施税务稽

查。上级税务机关可以根据案件办理的需要指定管辖。 

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规章对税务稽查管辖另

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七条 税务稽查管辖有争议的，由争议各方本着有利于案件

办理的原则逐级协商解决；不能协商一致的，报请共同的上级税

务机关决定。 

第八条 税务稽查人员具有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回避情形

的，应当回避。 

被查对象申请税务稽查人员回避或者税务稽查人员自行申请

回避的，由稽查局局长依法决定是否回避。稽查局局长发现税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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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查人员具有规定回避情形的，应当要求其回避。稽查局局长的

回避，由税务局局长依法审查决定。 

第九条 税务稽查人员对实施税务稽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

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、个人信息，应当依法予以保密。 

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的税收违法行为不属

于保密范围。 

第十条 税务稽查人员应当遵守工作纪律，恪守职业道德，不

得有下列行为： 

（一）违反法定程序、超越权限行使职权； 

（二）利用职权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取利益； 

（三）玩忽职守，不履行法定义务； 

（四）泄露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，向被查对象通风报信、泄

露案情； 

（五）弄虚作假，故意夸大或者隐瞒案情； 

（六）接受被查对象的请客送礼等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行为； 

（七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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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稽查人员在执法办案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

的，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

理。 

第十一条 税务稽查案件办理应当通过文字、音像等形式，对

案件办理的启动、调查取证、审核、决定、送达、执行等进行全

过程记录。 

第二章 选案 

第十二条 稽查局应当加强稽查案源管理，全面收集整理案源

信息，合理、准确地选择待查对象。案源管理依照国家税务总局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待查对象确定后，经稽查局局长批准实施立案检查。 

必要时，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稽查局可以在立案前进行检

查。 

第十四条 稽查局应当统筹安排检查工作，严格控制对纳税人、

扣缴义务人的检查次数。 

第三章 检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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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检查前，稽查局应当告知被查对象检查时间、需要

准备的资料等，但预先通知有碍检查的除外。 

检查应当由两名以上具有执法资格的检查人员共同实施，并

向被查对象出示税务检查证件、出示或者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，

告知其权利和义务。 

第十六条 检查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，采取实地检查、调

取账簿资料、询问、查询存款账户或者储蓄存款、异地协查等方

法。 

对采用电子信息系统进行管理和核算的被查对象，检查人员

可以要求其打开该电子信息系统，或者提供与原始电子数据、电

子信息系统技术资料一致的复制件。被查对象拒不打开或者拒不

提供的，经稽查局局长批准，可以采用适当的技术手段对该电子

信息系统进行直接检查，或者提取、复制电子数据进行检查，但

所采用的技术手段不得破坏该电子信息系统原始电子数据，或者

影响该电子信息系统正常运行。 

第十七条 检查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收集证据材料。收集

的证据必须经查证属实，并与证明事项相关联。 

不得以下列方式收集、获取证据材料：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411


